
股票简称：盟升电子 股票代码：６８８３１１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升电子”、“本公司”、“发行人”或 “公司 ”）股
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
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准确 、完整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

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本公司招

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 “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 ，

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１、涨跌幅限制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５个交易日内 ，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 ；上市５个交易日后 ，涨跌

幅限制比例为２０％。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中小板、创业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２、流通股数量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或１２个月 ，保荐机构跟投股份锁定期为２４

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为２６，３３１，５６１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２２．９６％，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３、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本次发行市盈率６８．３１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截至２０２０年７
月１７日（Ｔ－３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Ｃ３９）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５０．７２倍。 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存在未来股价下跌给
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４、融资融券风险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 、市场风险 、保

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 ；市场
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
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 ，投
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
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
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上市公告书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 均因计算过
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二、特别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 公司认为可能对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经营风

险、财务风险 、技术风险 、法律风险等，在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中进行了分析
并披露。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充分了解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并特别关注下列风险：

（一）客户集中度高的风险
发行人主要客户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主要军工集团的下属科研院所。 ２０１７年度至２０１９年度，公司
同一控制下合并口径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分别为７２．１３％、７３．９２％和８９．２５％， 非同一控制下合
并口径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分别为４４．１８％、５８．６４％和６０．８５％，总体集中度较高。如果未来发行
人无法在各主要客户的供应商体系中持续保持优势，无法继续维持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则
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受到较大影响。同时，如果客户对公司主要产品的需求产生变化或公司竞争
对手产品在技术性能上优于公司，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特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
客户集中度高的风险。

（二）武器装备生产任务承担及执行风险
发行人卫星导航产品主要为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导航终端设备以及核心部件产品 ，

如卫星导航接收机、组件、专用测试设备等 ，目前应用于国防军事领域 ，报告期内，发行人军品
销售收入分别为１３，２４８．８８万元 、１３，４０６．４４万元和１８，２５７．０１万元， 占当年收入的８２．５１％、６６．２１％
和６４．５０％，是发行人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

由于军工产品需根据客户交付的武器装备生产任务技术指标设计、生产，而发行人承担的
武器装备生产任务的顺利实施依赖于公司的研发技术实力和重大项目管理能力。 若发行人不
能按照约定保证项目实施、不能按时保质完成承担的研制任务，将会对发行人的后续项目承担
以及发行人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国内卫星通信天线市场发展不足预期的风险
在机载卫星通信领域 ，国内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 ，仅部分宽体机型具有空地互联功能 ，窄

体机型作为我国民航机型的主力 ，大部份还未实现空地互联功能 。 目前宽体机均通过“前装”
（即出厂前安装）方式实现机载Ｗｉ－Ｆｉ通信，设备由松下航电、霍尼韦尔提供。 公司机载卫星通
信天线产品主要面向窄体机型改装的 “后装 ”市场 （即出厂后改装 ），目前还未实际在国内装机
飞行。公司作为卫星通信天线制造商产品需由下游集成商集成后销售予航空公司，未来如果国
内机载卫星通信市场发展进度慢于预期或业内无法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 或下游集成商在与
松下航电、霍尼韦尔等国际厂商竞争中获取市场份额过小，则公司未来在国内机载卫星通信市
场的扩展将受到较大影响。

在船载卫星通信领域， 公司船载卫星通信天线产品主要供各类船只于海上建立卫星通信 ，
实现通信、联网功能，受限于通信速率 、资费水平、使用习惯等因素的限制，目前船载卫星通信
尚未大规模普及，渗透率较低。未来如果我国高通量卫星的建设未达预期或者用户习惯未能按
预期形成，卫星通信于海洋市场的普及受阻，则会对公司船载卫星通信天线产品销售的增长产
生不利影响。 特提醒投资者注意上述市场发展不足预期的风险。

（四）境外销售的风险
１、境外客户较为单一、地域集中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境外销售８６６．７１万元、３，５２１．６２万元和６，７３７．８７万元。 其中，公司境外销

售收入主要来源于客户Ｔａｑ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和其采购服务提供商ＵＳＡＴ。报告期内，公司向其销售收入
分别为７０８．０５万元、３，２９４．６８万元和６，１８８．８２万元，占境外收入的８１．６９％、９３．５６％和９１．８５％。

因此，公司境外销售客户较为单一，如果未来客户需求产生变化或公司无法持续满足客户
需求，将对公司境外销售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客户Ｔａｑ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位于沙特阿拉伯，相应公
司境外收入集中于沙特阿拉伯市场，未来如果沙特阿拉伯政治、经济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亦
会对公司境外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２、境外销售毛利率较低的风险
为开拓中东市场，公司聘请了Ｐｏｌａｒｉｓ为公司中东地区的销售服务代理机构，同时，由于公司

技术团队尚无法提供全球性的售后技术支持服务，为向客户Ｔａｑ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提供售后技术支持服
务 ， 公司聘请了Ｍｏｂｉｌｉｔｙ为公司售后技术支持服务 。 由于公司向Ｐｏｌａｒｉｓ支付的销售佣金及向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支付的售后服务费用金额较高，使公司境外市场的利润率水平较低。

报告期内，模拟测算在扣除销售佣金、售后服务费影响后的公司境外销售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境外销售收入 ６，７３７．８７ ３，５２１．６２ ８６６．７１
境外销售成本 １，８３８．８１ １，２４５．６８ ３１１．２９
销售佣金 １，００５．４９ ６６１．１３ ２６０．５３
售后服务费 ２，０１０．９９ ９２６．５３ －
毛利率（扣除佣金、售后服务费） ２７．９４％ １９．５４％ ３４．０２％

由上表可见，剔除销售佣金和售后服务费后，特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境外销售的毛利率较
低的风险。

３、境外开拓难度较大，保持持续增长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限于公司人员、资金实力等约束，公司目前尚不具备全球化的销售渠道及提供全球化的技

术支持服务能力 ，因此 ，公司境外业务尚处于探索阶段 ，对境外市场的渠道 、制度、交易惯例等
了解还不够深入，境外客户拓展主要依靠行业展会中的交流、推介等方式进行 ，业务开拓存在
较大的难度。

此外，公司目前境外销售主要集中于沙特阿拉伯的卫星应用市场，收入主要来源于Ｔａｑ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等客户 ，由于沙特阿拉伯的卫星应用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且其市场空间有限 ，公司未来
销售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沙特阿拉伯卫星运营的整体安排和Ｔａｑ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等主要客户的采购安
排。 因此，公司未来境外销售收入保持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
境外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五）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分别为５７．８４％、６４．８９％和６５．９１％，毛利率水平呈上升态势 。

由于产品具有定制化的特点 ，公司每年根据客户的需求生产和销售具体产品 ，报告期内 ，公司
高毛利率产品销售占比的不断提升驱动了公司综合毛利率水平的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毛
利率分布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毛利率超过６０％ ７８．６５％ ７４．８２％ ６１．８３％
毛利率６０％以下 ２１．３５％ ２５．１８％ ３８．１７％

由上表可见，产品销售结构向高毛利率产品集中驱动了公司毛利率的提升。
此外，公司为开拓境外业务 ，按照销售产品的数量支付佣金及售后服务费用 ，由于相关费

用与销售数量直接相关 ，为充分反映公司整体的毛利润情况 ，模拟测算在扣除销售佣金 、售后
服务费影响后的公司的综合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３０６．５０ ２０，２４８．８１ １６，０５６．８２
业务成本 １２，６６５．５８ ８，６９７．２１ ７，０２９．３２
毛利率 ５５．２６％ ５７．０５％ ５６．２２％

由上表可见 ，扣除销售佣金 、售后服务费影响后，公司的综合毛利率降低较为显著 ，因此 ，
公司为开拓市场所支付的销售佣金、售后服务费亦会对公司的盈利水平构成较大影响。

综上，由于公司客户每年根据采购计划安排对公司产品的需求不同，未来，如果公司不能
继续获取客户高价值含量的订单导致收入结构变化或者收入结构、 产品销售价格 、 原材料价
格、用工成本波动，或公司为开拓市场而支付了较高的费用，则可能导致综合毛利率水平波动，
进而可能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一定影响。

（六）应收账款回款周期较长的风险
在军品销售领域，行业中付款条款普遍约定为根据合同签订、进度审查、产品交付验收 、质

保期等节点分批支付合同款，在各付款节点客户根据其内部审核流程及付款计划向公司付款；
同时，部分客户还需在收到上级单位款项后再向发行人付款。 其中，公司部分产品配套层级较
低使其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在一年以上。 由于军品业务配套层级相对较多，回款周期较长，基于
此，公司回款的周期较大程度上受公司产品所处配套层级的影响。

民品销售方面，公司主要面向海洋和民航市场进行销售，回款周期取决于下游客户信用状
况、付款能力、合同约定、客户业务开展情况等多项商业因素的影响。 同时，公司船载市场下游
客户普遍采取分期收款方式回收设备投入的成本，导致其向公司的回款速度较慢，从而一定程
度上拉长了公司民品业务的回款周期。 公司部分民品的回款周期在一年以上。

报告期各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１．４１、１．６０和１．４１。 应收账款作为发行人资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回款周期影响发行人的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若未来公司军工产
品配套层级降低或民品客户不能按期回款，则会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回款周期过长，公司可能面
临运营效率降低和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七）境外应收款项收回风险
公司与ＵＳＡＴ签署了５０台的双频机载平板动中通天线产品订单，总共分为３个批次按客户要

求发货，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应收ＵＳＡＴ款项为５３６．２７万美元。 其中，根据合同条款约
定，第三批次２０台双频机载平板动中通天线产品２０％的款项已经逾期，金额为１１０．００万美元。

ＵＳＡＴ作为Ｔａｑ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的采购服务提供商，需要Ｔａｑ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向其支付采购款后方能向公
司付款。 由于Ｔａｑ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所处的沙特阿拉伯疫情仍处于较为严重的状态，其尚未恢复正常办
公，无法向ＵＳＡＴ支付采购款项，从而使ＵＳＡＴ不能按时支付公司货款。

因此，最终客户Ｔａｑ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受海外疫情影响使公司货款无法收回 ，对公司的回款影响较
大，相应减少了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沙特阿拉伯疫情影响尚
未消除，特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境外逾期应收款项收回的风险。

（八）军品暂定价格与审定价格差异导致收入及业绩波动的风险
公司部分军品的销售价格由军方审价确定，由于军方对新产品的价格批复周期较长 ，针对

尚未审价确定的产品，公司按照与客户签订的暂定价合同价格确认销售收入，在军方批价后对
最终价格与暂定价的差额确认当期损益。 因此公司存在军品最终审定价格与暂定价格存在差
异导致收入及业绩波动的风险。

（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影响的风险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公司于全面复工时间推迟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 ，由于复工延迟，疫

情对公司一季度的生产、研发活动有一定影响。
采购方面，由于公司采取了较为有效的应对措施，疫情未对采购活动造成较大影响。
军品销售、回款方面，公司的客户主要集中于北京、成都、西安、武汉、上海等地，一方面 ，疫

情限制了人员的流动，使得公司对客户需求响应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客户疫情期间
停工影响，公司产品的验收及回款有所推迟，具体而言，一季度９３．６７万元发出商品未按预期验
收，５８４．１５万元账款未能及时收回，对一季度产生了不利影响。

民品销售、回款方面，主要海外业务受疫情影响。 由于欧洲改装工厂停工，ＵＳＡＴ向公司采
购的第三批次产品最后３台无法发货 ， 影响了收款节奏 。 同时 ， 沙特政府采取了控制措施 ，
Ｔａｑ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尚未恢复正常办公，无法支付给ＵＳＡＴ款项，使ＵＳＡＴ不能按时支付公司货款。总体
上影响了公司约６１８．７５万美元的收款 ，对公司的回款影响较大。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英
国、美国及沙特阿拉伯疫情影响尚未消除，对公司发货及收款的影响尚未消除。

虽然上述影响仅为暂时性影响， 但不能排除后续疫情变化及相关产业传导等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２０年７月７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３６１号文 ，同意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注册的申请。 具体内
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方案

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

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Ａ股股票科创板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０］２２８号”批准。 本

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盟升电子”，证券代码“６８８３１１”；
其中２６，３３１，５６１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起上市交易。

三、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上市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
（三）股票简称：“盟升电子”，扩位简称：“盟升电子”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３１１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１１４，６７０，０００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２８，６７０，０００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２６，３３１，５６１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８８，３３８，４３９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１，１４６，８００股 ，其中 ，华泰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参
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获配股票数量为１，１４６，８００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

事项”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２、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将根据摇号抽签结果设
置６个月的限售期，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摇号结
果，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３１０个，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
为１，１９１，６３９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７．１８％，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３３％。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四、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第二十二条，发行人选择的具体上

市标准为“（一）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
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
民币１亿元”。

本次发行价格为４１．５８元 ／ 股 ，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份总数为１１４，６７０，０００股 ，上市时公司
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２０１８年度和２０１９年度，发行人净利润分别为３，２２７．７２万元和７，３０６．０２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为３，０５４．８４万元和６，９８０．１０万元，累计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
万元；２０１９年发行人营业收入为２８，３０６．５０万元，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 因此，发行人市值及财务
指标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Ｍ＆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８，６００．００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荣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场镇社区正街５７号２幢１单元９号
邮编： ６１１７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６１７７３０８１
传真： ０２８－６１７７３０８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ｍ ／
电子信箱： 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ｂｕ＠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ｍ
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部门： 证券投资部

负责人： 向静

咨询电话： ０２８－６１７７３０８８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荣投创新 ，现持有公司３，３２１．３１万股股份 ，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

额的３８．６２％。 荣投创新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都荣投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５１０１０００７２４０４１２７Ｘ
法定代表人： 向荣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５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湖畔路西段６号成
都科学城天府菁蓉中心Ｃ区

生产经营地：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湖畔路西段６号成
都科学城天府菁蓉中心Ｃ区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向荣 ９１．６６％
刘荣 ４．１７％

罗顺华 ３．１３％
汤勇军 １．０４％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向荣先生。本次发行前向荣直接持有公司３１７．１４万股股份，通过荣投创新
控制公司３，３２１．３１万股股份， 通过盟升志合控制公司８３７．００万股股份， 通过盟升创合控制公司
２７９．００万股股份。 向荣先生合计控制本公司４，７５４．４５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５５．２８％。

向荣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５１３００１１９８００３１１＊＊＊＊，住所为成都
市成华区前锋街＊号＊栋＊单元＊号。 向荣先生１９８０年出生，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历。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９年任职于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兼职），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３年任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
程学院教师；２００９年创办盟升科技，历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盟升电子董事长 、荣投创新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盟升创合执行事务合伙人、盟升志合执行事务合伙人、国卫电子执行董事、盟
升信息执行董事。

本次发行后，荣投创新持有公司２８．９６％股份；向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２．７７％股份，通过荣投
创新控制公司２８．９６％股份 ，通过盟升志合控制公司７．３０％股份，通过盟升创合控制公司２．４３％股
份，向荣先生合计控制本公司４１．４６％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荣投创新，实际控制
人仍为向荣先生。

（二）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一）董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共有董事７名，其中独立董事３名。 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提名人 任职期间

１ 向荣 男 董事长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２ 刘荣 男 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３ 向静 女 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４ 温黔伟 男 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５ 丁庆生 男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６ 徐家敏 女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７ 宗显政 男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二）监事基本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由３名成员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１名。 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提名人 任职期间

１ 杜留威 男 监事会主席 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２ 瞿成勇 男 监事 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３ 吴真 男 监事 职工大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三）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本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４名。 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任职期间

１ 刘荣 男 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２ 向静 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３ 温黔伟 男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４ 陈英 女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四）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本公司共有核心技术人员８名。 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向荣 公司董事长

温黔伟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杨龚甫 盟升科技技术总监

胡明武 国卫通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覃光全 盟升科技总经理

罗顺华 国卫通信研发部软件室主任、国卫通信监事

杜留威 盟升科技导航研发部部长、公司监事会主席

吴真 国卫通信卫通研发部部长、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科技发展部副部长

（五）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股东 持有直接股东的
份额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
股权比例

直接持
股比例

合计持股
比例

１ 向荣 董事长

荣投创新 ９１．６６％ ２６．５５％
２．７７％ ２９．９７％盟升志合 ７．７８％ ０．５７％

盟升创合 ３．３３％ ０．０８％

２ 刘荣
董事

总经理

荣投创新 ４．１７％ １．２１％

１．０１％ ４．２２％
盟升志合 ５．００％ ０．３６％
盟升创合 ６１．００％ １．４８％
盟升道合 １６．６７％ ０．１６％

３ 向静
董事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盟升志合 １２．２２％ ０．８９％ ０．４４％ １．３３％

４ 温黔伟 董事
副总经理

盟升志合 １０．００％ ０．７３％ ０．０９％ ０．８２％

５ 杜留威 监事会主席
盟升志合 ２．７８％ ０．２０％

－ ０．２３％
盟升道合 ３．１７％ ０．０３％

６ 瞿成勇 监事 盟升志合 ０．６７％ ０．０５％ － ０．０５％

７ 吴真 监事

盟升志合 １．７８％ ０．１３％
－ ０．１７％盟升创合 １．００％ ０．０２％

盟升道合 １．６６％ ０．０２％

８ 陈英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盟升志合 ０．２２％ ０．０２％
－ ０．０８％

盟升创合 ２．６７％ ０．０６％
９ 杜家忠 陈英的配偶 弘升衡达精诚 １．９３％ ０．０７％ － ０．０７％

１０ 胡明武 核心
技术人员

盟升志合 ４．４４％ ０．３２％
－ ０．５７％盟升创合 ６．６７％ ０．１６％

盟升道合 ９．５０％ ０．０９％

１１ 覃光全 核心
技术人员

盟升志合 １１．１１％ ０．８１％
－ ０．９４％

盟升道合 １３．６２％ ０．１３％

１２ 杨龚甫 核心
技术人员

盟升志合 ４．４４％ ０．３２％
－ ０．３３％

盟升道合 ０．９５％ ０．０１％

１３ 罗顺华 核心
技术人员

盟升志合 ４．４４％ ０．３２％ ０．９５％ １．２７％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 ，本公司董事、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本

公司债券的情况。
（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股票自上市之日起的锁定期 、对所持

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
诺事项”。

四、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情况
为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为了回报其对公司

做出的贡献，公司采用安排间接持股的方式对其进行股权激励。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层面共有
２个股权激励平台，为盟升创合、盟升志合，盟升创合、盟升志合分别持有公司发行前股份总数的
３．２４％和９．７３％；本次发行后，盟升创合、盟升志合持有发行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２．４３％和７．３０％。

盟升志合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向荣 普通合伙人 货币 ７０．００ ７．７８％
２ 向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２２％
３ 覃光全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４ 温黔伟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 刘荣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４５．００ ５．００％
６ 罗顺华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４０．００ ４．４４％
７ 杨龚甫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４０．００ ４．４４％
８ 胡明武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４０．００ ４．４４％
９ 于海平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３０．００ ３．３３％
１０ 刘骥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３０．００ ３．３３％
１１ 赵树森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３０．００ ３．３３％
１２ 杜留威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２５．００ ２．７８％
１３ 杨健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２５．００ ２．７８％
１４ 黄伟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２０．００ ２．２２％
１５ 高云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８．００ ２．００％
１６ 吴真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６．００ １．７８％
１７ 黄成刚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５．００ １．６７％
１８ 刁青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５．００ １．６７％
１９ 鲁战国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５．００ １．６７％
２０ 蒋利群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２．００ １．３３％
２１ 杨俊丰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０．００ １．１１％
２２ 翟英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０．００ １．１１％
２３ 王龙平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８．００ ０．８９％
２４ 涂玉成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８．００ ０．８９％
２５ 蒲元培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８．００ ０．８９％
２６ 甘旭东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８．００ ０．８９％
２７ 马宁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８．００ ０．８９％
２８ 杨平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６．００ ０．６７％
２９ 瞿成勇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６．００ ０．６７％
３０ 侯江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５．００ ０．５６％
３１ 袁勇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５．００ ０．５６％
３２ 吕顺飞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５．００ ０．５６％
３３ 罗容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４．００ ０．４４％
３４ 江蓉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４．００ ０．４４％
３５ 侯培锐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３．００ ０．３３％
３６ 游德鹏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３．００ ０．３３％
３７ 马琳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３．００ ０．３３％
３８ 辛春梅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２．００ ０．２２％
３９ 石健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２．００ ０．２２％
４０ 徐永刚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２．００ ０．２２％
４１ 李华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２．００ ０．２２％
４２ 陈英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２．００ ０．２２％

合计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盟升创合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向荣（ＧＰ） 普通合伙人 货币 １０．００ ３．３３％
２ 刘荣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８３．００ ６１．００％
３ 胡明武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２０．００ ６．６７％
４ 杨健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８．００ ２．６７％
５ 陈英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８．００ ２．６７％
６ 曹亮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８．００ ２．６７％
７ 孙军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８．００ ２．６７％
８ 蒲元培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７．００ ２．３３％
９ 高云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７．００ ２．３３％
１０ 马宁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７．００ ２．３３％
１１ 马贵东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６．００ ２．００％
１２ 翟英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５．００ １．６７％
１３ 杨俊丰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５．００ １．６７％
１４ 袁勇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５．００ １．６７％
１５ 吴真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６ 吕顺飞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７ 唐天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８ 徐体林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９ 马琳 有限合伙人 货币 １．００ ０．３３％

合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盟升志合、盟升创合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诺事

项”的相关内容。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正在执行的股权激励情况，也不存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２８，６７０，０００股Ａ股股票，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为１１４，６７０，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自上市之日起）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荣投创新 ３３，２１３，１００ ３８．６２％ ３３，２１３，１００ ２８．９６％ ３６个月

盟升志合 ８，３７０，０００ ９．７３％ ８，３７０，０００ ７．３０％ ３６个月

弘升衡达互强 ５，９３１，２００ ６．９０％ ５，９３１，２００ ５．１７％ １２个月

弘升衡达精诚 ４，３９５，６００ ５．１１％ ４，３９５，６００ ３．８３％ １２个月

蓝海同创 ３，６２３，０００ ４．２１％ ３，６２３，０００ ３．１６％ １２个月

向荣 ３，１７１，４２０ ３．６９％ ３，１７１，４２０ ２．７７％ ３６个月

智溢酒业 ２，９６５，６００ ３．４５％ ２，９６５，６００ ２．５９％ １２个月

盟升创合 ２，７９０，０００ ３．２４％ ２，７９０，０００ ２．４３％ ３６个月

泰中成鹏 １，９５７，３００ ２．２８％ １，９５７，３００ １．７１％ １２个月

赖晓凤 １，９２０，０００ ２．２３％ １，９２０，０００ １．６７％ １２个月

熊斌 １，８５６，５００ ２．１６％ １，８５６，５００ １．６２％ １２个月

祥禾涌安 １，７７９，４００ ２．０７％ １，７７９，４００ １．５５％ １２个月

蓝海沣盈 １，７０７，６００ １．９９％ １，７０７，６００ １．４９％ １２个月

致心军跃 １，６６４，５００ １．９４％ １，６６４，５００ １．４５％ １２个月

弘升衡达 １，６０５，２００ １．８７％ １，６０５，２００ １．４０％ １２个月

蓝海共赢 １，２５７，２００ １．４６％ １，２５７，２００ １．１０％ １２个月

刘荣 １，１６３，４４０ １．３５％ １，１６３，４４０ １．０１％ １２个月

罗顺华 １，０９０，１６０ １．２７％ １，０９０，１６０ ０．９５％ １２个月

京道天盟 １，０８８，０００ １．２７％ １，０８８，０００ ０．９５％ １２个月

盟升道合 １，０７７，２００ １．２５％ １，０７７，２００ ０．９４％ １２个月

恒鑫汇诚 ８８９，７００ １．０３％ ８８９，７００ ０．７８％ １２个月

胡妍丽 ８５４，０００ ０．９９％ ８５４，０００ ０．７４％ １２个月

向静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４４％ １２个月

国鼎军安 ３２０，０００ ０．３７％ ３２０，０００ ０．２８％ １２个月

吕云峰 ２９６，６００ ０．３４％ ２９６，６００ ０．２６％ １２个月

朱建辉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１７％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２个月

赵极星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１７％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２个月

汤勇军 １１３，２８０ ０．１３％ １１３，２８０ ０．１０％ １２个月

温黔伟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 １２个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 － １，１４６，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４个月

网下限售股份 － － １，１９１，６３９ １．０４％ ６个月

小计 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８，３３８，４３９ ７７．０４％ －
二、无限售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２６，３３１，５６１ ２２．９６％ －
小计 － － ２６，３３１，５６１ ２２．９６％ －

合计 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４，６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发行人控股股东、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不存在向投资

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六、本次发行后公司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自上市之日起）

１ 荣投创新 ３３，２１３，１００ ２８．９６％ ３６个月

２ 盟升志合 ８，３７０，０００ ７．３０％ ３６个月

３ 弘升衡达互强 ５，９３１，２００ ５．１７％ １２个月

４ 弘升衡达精诚 ４，３９５，６００ ３．８３％ １２个月

５ 蓝海同创 ３，６２３，０００ ３．１６％ １２个月

６ 向荣 ３，１７１，４２０ ２．７７％ ３６个月

７ 智溢酒业 ２，９６５，６００ ２．５９％ １２个月

８ 盟升创合 ２，７９０，０００ ２．４３％ ３６个月

９ 泰中成鹏 １，９５７，３００ １．７１％ １２个月

１０ 赖晓凤 １，９２０，０００ １．６７％ １２个月

合计 ６８，３３７，２２０ ５９．５９％ －
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情况
保荐机构实际控制人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将参与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获配股数为１，１４６，８００股，占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４％。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
开始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２８，６７０，０００股，占发行后总股本２５．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二、每股价格
每股价格为４１．５８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１．００元。
四、市盈率
发行市盈率为６８．３１倍。 （按本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３．０３倍。 （按本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０．６１元 ／ 股。（根据２０１９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１３．７３元 ／ 股。 （根据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１１９，２０９．８６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１０５，４２５．１６万元。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２０］第ＺＡ９０５２３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１１４，６７０，０００．００元，累计
实收股本人民币１１４，６７０，０００．００元。

九、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合计为１３，７８４．７０万元，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等 １２，１２０．９９
审计、验资费用 ７２４．００
律师费用 ３５８．４９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２８．３０
发行手续费等其他 ５２．９２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１０５，４２５．１６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２６，４７２户。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３１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７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２０］ＺＡ９０１０２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的合并
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２０年１－３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
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未经审计， 但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２０２０］ＺＡ９０４３１号）。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
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公告不再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未经审计）已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 ，公司上市后半年度
财务报表不再单独披露。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２０．６．３０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５５，１４０．６３ ５７，６４４．１１ －４．３４％
流动负债（万元） ２１，９１７．４６ ２５，３９３．９２ －１３．６９％
总资产（万元） ８７，０００．０１ ８７，１９５．６７ －０．２２％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２０．３７％ ２０．２６％ ０．１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３６．３８％ ４０．２９％ －３．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５５，３５３．５５ ５２，０６２．３２ ６．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６．４４ ６．０５ ６．４５％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１１，８６２．４２ ８，１１０．４７ ４６．２６％
营业利润（万元） ３，９５１．２１ ２，６１８．９７ ５０．８７％
利润总额（万元） ３，９１５．６２ ２，５９８．２８ ５０．７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３，２９１．２３ １，９８５．８２ ６５．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万元） ３，２９９．８１ １，９７５．３０ ６７．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３８ ０．２３ ６５．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３８ ０．２２ ７２．７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１３％ ４．５５％ １．５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６．１４％ ４．５３％ １．６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３，８４２．３１ －２，２２０．６４ ７３．０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４５ －０．２６ ７３．０８％

二、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１，８６２．４２万元，较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增长４６．２６％，主要是由于

行业政策利好，下游客户需求上升，军品及民品收入均快速增长所致。 在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
长的情况下，公司毛利率基本保持稳定，并使公司期间费用率有所降低，从而使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６
月营业利润 、 利润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增长了５０．８７％、
５０．７０％、６５．７４％。

三、财务状况简要分析
２０２０年６月底 ，公司资产总额８７，０００．０１万元 ，较上年末减少０．２２％，基本保持稳定。 ２０２０年６

月底 ，公司流动资产５５，１４０．６３万元，较上年末减少４．３４％，流动负债２１，９１７．４６万元 ，较上年末减
少１３．６９％，主要系公司根据经营情况将部分经营所得偿还短期借款以及应付账款所致。 整体而
言，公司２０２０年６月底，资产结构得以优化，公司整体偿债能力有所提升。

四、现金流量简要分析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３，８４２．３１万元 ，较２０１９年同期多流出

１，６２１．６７万元，增幅７３．０３％，主要系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海外业务受疫情影响 ，部分货款无法按期
收回使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同时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 ，销售 、研发费用增
加使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３，８８９．３７万元， 较２０１９年同期少支出１，２９０．０３万元 ， 降幅
２４．９１％，主要是因为２０２０年１－６月购置的设备较少使支付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１０７．０２万元， 较２０１９年同期减少７，６３１．８０万元， 主要是因为
２０１９年３月公司增资收到现金８，４３０．００万元使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６月筹资活动现金流入金额较高所致。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跟据 《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具体
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成都分行 ６３２１６１９４０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青羊支行 ０３００４１７８６６８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成都自贸试验区分行 ５１０５０１１１０４５７０００００１６５
成都盟升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成都光华支行 ２２８０４９０１０４００１６４６８
成都国卫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成都分行 ６３２１６３２６９

（二）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无重大差异， 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为例，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甲方：成都盟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以下简称“丙方”）
丁方：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为规范甲方、乙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乙、丙、丁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乙方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丁方作为乙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丁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以及乙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
督导工作。

四、甲方 、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劭悦 、姜海洋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 、复印甲
方、乙方专户的资料；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甲方、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丁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甲方、 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丙方按月向甲方、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 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１２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２０％的，丙方应当及时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乙 、丙三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乙方或者丁方可以要求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丁方发现甲、乙、丙三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十份 ，甲、乙 、丙、丁四方各持二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四川
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乙方备用。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采购和销售价格、采购和销售方式等未发生

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

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盟升电子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 华泰联合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二、保荐机构相关信息
（一）保荐机构的基本信息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住 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１２８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Ｂ７栋４０１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３００
传 真：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００
保荐代表人：陈劭悦、姜海洋
项目协办人：李明晟
项目组其他成员：寇琪、郭长帅、於桑琦、薛峰、柳柏桦
（二）保荐代表人及联系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保荐代表人陈劭悦，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９０１
保荐代表人姜海洋，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９２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陈劭悦先生：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监，保荐代表人，２０１１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曾负责上海鸿辉光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浩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ＩＰＯ项目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以及作为协办人参与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姜海洋先生：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监，保荐代表人，２００８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参与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内
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项目、工商银行优先股项目、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ＩＰＯ等项目。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公司所有股东已分别出具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具

体如下：
１、公司实际控制人向荣所作承诺
自盟升电子首次公开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升电子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盟升电子
回购该部分股份，法律法规允许的除外。

本人间接或直接持有的股份在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盟升电子上市后６个月内如盟升电子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盟升电子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
份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６个月的锁定期。 上述发行价指盟升电子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如果盟升电子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售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则应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关
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规范诚信履行董事 、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向公司申报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上述锁定期
届满后，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在职期间每年转让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２５％。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本人出于任
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
份。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６个月内，仍应遵守上述股
份锁定承诺。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本承诺。

自上述锁定期届满之日起４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盟升电子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不得超
过盟升电子上市时本人所持盟升电子股份总数的２５％，前述每年转让比例累计使用。

下列情况下，本人将不会减持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升电子股份：
（１）盟升电子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

立案调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６个月的；
（２）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３个月的；
（３）盟升电子如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

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４）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如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

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人同意按照该等要求对本人所持盟升电子股份的
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２、公司控股股东荣投创新及盟升志合、盟升创合所作承诺
自盟升电子首次公开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升电子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盟升电子回购该部分股份，法律法规允许的除外。

本公司 ／ 本企业所持盟升电子股份在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盟升电子上市后６个月内如盟升电子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公司 ／ 本企业持有的盟升电子
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６个月的锁定期。上述发行价指盟
升电子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如果盟升电子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 、配
售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应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下列情况下，本公司 ／ 本企业将不会减持本公司 ／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盟升电子股份：
（１）盟升电子或本公司 ／ 本企业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 ，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

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６个月的；
（２）本公司 ／ 本企业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３个月的；
（３）盟升电子如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

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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